
111年皮影戲校園扎根計畫計畫說明



高雄市立
歷史博物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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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認識傳統文化

▪探索在地文史

▪連結國際影戲

▪影偶、景片創作

▪影戲表演訓練

▪後場配樂訓練

▪國語文閱讀賞析

▪本土語口說

▪劇本寫作

▪自我探索與自信養成

▪團隊合作與人際互動

▪串聯多元族群及文化

▪光影原理與特性

▪舞台、燈光技術

▪數位音樂運用

皮影戲

語文

藝術

自然社會

綜合

皮影戲—跨領域的終身學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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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影戲校園扎根計畫

 計畫目標

 融入正規課程，提升影戲教學深度與廣度

 連結「博物館—學校—劇團」傳習體系

 跨領域學習皮影戲，拓展傳習族群

 已（曾）參與學校

 樹德科大、文藻大學、龍肚國中、文府國中、南安國小、橋頭國

小、鳳雄國小、竹圍國小、五林國小

 111年特色

 著重高雄在地創作

 鼓勵跨領域學習

 可選填重點發展項目

 新申請學校或國中、高中職可申請節數減免（經費依比例核定）

 組別說明

 甲組：高中職以下，一學年140節

 乙組：高中職以下，一學年96-120節

 丙組：高中職以下，一學期24-30節

 丁組：大專院校，一年18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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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對象：本市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

 申請條件

 融入正規課程（跨年級、跨領域/單元可）

 2場成果發表

 如課堂發表、靜態展、演出、皮影戲體驗等

 每學期辦理1場，至少1場開放全校/社區參與

 派員參加皮影戲研習/活動：2場或2人

 配合文化部訪視及年度聯合發表

 優先入取條件

 規劃具校本特色之皮影戲教學

 發展高雄在地民俗、文史之皮影戲創作

 邀請高雄市傳統皮影戲團擔任教學顧問

 如有節數減免需求應於計畫中敘明原因

110年皮影戲校園扎根計畫-乙組

說明

申請日期 即日起至111年3月18日

計畫執行 4-11月（110下、111上）

結案日期 111年11月20日

(須在11/25前繳交結案資料)

授課節數 96節

經費補助 10萬元

徵選校數 6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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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對象：校園扎根計畫申請學校

 申請條件

 每校可選填一項

 劇本創作：學校定目/特色劇為主，請避免比賽取

向的一次性創作

 後場配樂：以傳統皮影戲後場精進，或融合校方

現有音樂社團為優先

 表演技巧：如傳統操偶、口白唱曲、光影戲結合，

不限由傳統劇團指導

 戲臺改良：限已有戲臺者(含專業型或自製)因教學

或演出需求申請，不含全新設備採購

 第二年申請同樣項目者須提出延續且進階

性的課程規劃

 建議避免提出與本計畫相似內容

110年皮影戲校園扎根計畫-重點發展項目

說明

申請日期 即日起至111年3月18日

計畫執行 4-11月（110下、111上）

結案日期 111年11月20日

(須在11/25前繳交結案資料)

執行方式 可於正規課程、社團活動或教師增能

經費補助 5萬元

徵選校數 6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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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影戲教學資源

 皮影戲典藏品

 蒐藏全球皮影戲文物且種類完整，計有上萬件文物典藏

 教學專案之圖像授權

 皮影戲圖書與影音文獻

 蒐集大量國內外影偶戲相關書籍、劇本與影音光碟

 教學專案之複本應用

 皮影戲專題課程

 參與學校教師優先錄取且供專案回饋

 皮影戲技藝、劇本創作學習

 皮影戲教學諮詢

 設備器材支援

 媒合影戲劇團、專家學者、各級學校、社福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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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申請注意事項
 申請日期

 即日起至3月18日止(郵戳為憑)

 送件地址

 80347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99號3樓

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公共服務部林小姐

 繳交資料(*為必繳交資料)

1) *計畫說明書

2) *經費預算表(需用印)

3) 重點發展項目申請表

4) 其他佐證資料

 經費核銷

 二期撥款

 完成簽約→第一期款70%

 遞交結案報告→第二期款30%

 就地審計，需附經費實支表、保留原始憑證三年

 申請條件

 每校每期限申請乙案

 一期皮影戲教學計畫(融入正規課程)

 2場成果發表(至少1場為公開發表)

 配合計畫訪視、年度聯合發表

 派員參加皮影戲研習/活動：2場或2人

 優先錄取

 發展具校本特色的皮影戲教學

 發展高雄在地民俗、文史之皮影戲創作

 邀請高雄市傳統皮影戲團擔任教學顧問

 規劃跨領域課程、跨期申請

 應遵守文化部及本市相關規範

 鼓勵共享教學資源、校際交流

 計畫聯繫

 高史博公共服務部林其昀助理專員

(07)531-2560#309、chiyunr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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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 簡要說明申請原因期待達到的成果，可列點

2) 如課程特色、涵蓋領域、偕同教師、合作劇團等

3) 含預計時間、地點、參與對象、性質

4) 如授課年級、人數、相關說明等

1) 依實際需求編列，不得

超過補助上限

2) 以外聘講師費、教材研

發費、器材及材料費為

補助重點

3) 應有會計章、正本繳交

1) 佐證資料為加分項目，非評選必要條件

2) 亦可提供學校發展特色相關資料

• 一份，雙面彩印

• 請以釘書機裝訂

• 可自行增加內容項目

• 附照片佳

• 請註明承辦人聯絡資訊

自行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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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 簡要說明申請原因及執行方式，應與課程計畫相

關，但不限於課程計畫內容及對象。

2) 選填戲臺改良者應說明目前學校現況及改良需求，

如設備老舊、教學需求、因應新型態演出等。

3) 經費使用以專業工作者之人事費、創作費等為優

先，購買器材經費應低於總經費30%。

4) 應說明重點發展項目與學校特色之關聯性，如在

地創作、結合跨領域/社團、發展校本課程等。

1) 重點發展項目之內容與

經費，應不得與課程計

畫重複申請

2) 僅勾選一樣，未符合項

目者本期不允以補助

3) 合作對象應符合申請項

目，建議先取得合作對

象初步同意，未有合作

對象者免填。
1) 階段性目標不限執行方式，應提出具合理性且可

完成之成果，並提出成果報告。

2) 建議配合學校特色發展可長期推動之項目，盡量

避免規劃一次性競賽成果。

• 一份，雙面彩印

• 請以釘書機裝訂

• 可自行增加內容項目

• 未申請者免填

自行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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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要說明使用方式、

涵蓋項目等

僅限用於課務期間之學校教師皮影戲

進修，及出席本館會議、配合辦理計

畫訪視等本計畫業務

主要承辦處室主管，或校長職章

• 正本乙份

• 依實際需求編列，經審

查後核定補助金額

• 應確實核章

• 項目依實際需求修改
• 不得用於工程、資本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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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修改

如規劃跨領域單元、結合校

本課程、發展在地創作等

• 正本一份(另寄電子檔)

• 連同經費實支表、第二

期款收據寄回史博館

含課程內容、執行方式等

如創作新劇本、研發教材、

社區成果發表、比賽獲獎等

全計畫實際花費總額

學校自行籌措經費

針對學校執行狀況

針對本館計畫執行

師生回饋(列點)

請另外提供照片原始電子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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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修改

職章用印

• 正本乙份

• 須蓋承辦人、會計、校長職章

• 連同結案報告、第二期款收據

寄回史博館

補助款實支金額

• 填寫大項即可，不用逐條列出

• 原始憑證正本應由學校留存三

年，不用繳交副本或影本


